 关于开展2011年度上海市民办高校骨干教师

            科研项目结题的通知
各学院、系、部门及项目负责人

    根据上海市教委民办教育处2013年4月8日会议精神，学校将对2011年上海市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研项目进行统一结题验收，并拟定于2013年6月30日前验收结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结题范围：2011年6月上海市教委民办教育处立项的所有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研项目（见附表1）。

    二、材料要求：

    1、项目负责人须填写《上海市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研项目结题申请书》（见附表2）。  

2、凡结题前已获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或其他成果的项目，达到了项目原定申请目标者，学校视该项目可以结题。项目负责人只需提交论文或其他研究成果的原件（复印后退回）、成果复印件3份、结题申请书一份。

3、凡结题前尚未有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或其他成果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可以以提交“研究报告”的形式进行结题。该“研究报告”须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校科研处评审验收通过。届时项目负责人只需提交“研究报告”复印件三份、结题申请书一份。若“研究报告”的评审验收不能通过，学校视为该项目不能结题，不能结题的项目，按学校科研管理有关规定，三年内取消申请其他项目资格。（相关内容及格式要求另发） 

    三、时间安排：

    请各位项目负责人将上述结题材料经所在单位领导审查并签署意见后于6月13日之前上交科研处审核。学校与6月30日之前形成成果汇编上报市教委。   

    四、几点要求：

    1、项目负责人应根据上海市教委民办教育处对本次结题的统一要求，严格按所要求的时间和相关程序进行，认真做好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

    2、本次项目结题验收后，学校按市教委要求，将项目的研究成果编辑成《2011年度上海市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研项目》成果汇编上报，为此，请各位项目负责人，应提供全部结题材料的纸质稿（A4、双面打印、左侧装订)与电子稿。

3、为加强信息化管理，项目结题后请各位项目负责人将项目的相关信息、所发表的成果等录入科研管理信息系统。

                          上海建桥学院科研处

                                   2013年4月11日

附件 1

    上海市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研项目

            结  题  申  请  书

项 目 名 称： ____________________
           项 目 编 号： 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所 在 单 位：                         
           完 成 时 间：_____年____月____ 日
填 表 日 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上  海  建  桥  学  院 

一、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研究类别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学科领域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其他成员
	

	起始日期
	年   月
	完成时间
	年    月


二、研究项目完成情况

	 成果形式
	     成 果 名 称
	署名情况
	发表时间
	 刊物或出

 版社名称
	字 数

	
	
	
	
	
	

	
	
	
	
	
	

	
	
	
	
	
	

	成果主要内容、创新点及理论与应用价值

	


三、资助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单位：元（人民币）

	市教委资助金额
	
	学校配套金额
	

	费

用

支

出
	⑴

	
	⑵

	
	⑶

	
	⑷

	累 计 支 出
	
	 结余数额       
	
	财务审核
	


四、院系审查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五、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